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一：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有关排污单位拒不执行市人民政府责令停产、

限产决定

4.检查内容：有关排污单位是否拒不执行市人民政府责

令停产、限产决定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8 年

修订版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二十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重污染天气应对纳入

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，制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，向上一

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，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危害人体健康

和安全的紧急情况时，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程序，通过

媒体向社会发布空气重污染的预警信息。市、区人民政府按

照预警级别启动应急预案，实施相应的应急措施，包括:责

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、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、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、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拆除施工、停止露天

烧烤、停止幼儿园和学校户外体育课等。

有关排污单位应当执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应急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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